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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能 源 局  
山 西 省 统 计 局  

 

 
晋能源节能发〔2023〕8 号 

 
 

山西省能源局 山西省统计局 
关于落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 

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能源局、统计局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

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

〔2022〕803 号）精神，有序推进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

量控制，科学开展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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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夯实原料用能数据统计核算基础 

（一）开展原料用能基础数据摸底。各市能源局对辖区内

2020 年、2021 年原料用能情况进行摸底，形成原料用能基础数

据台账（详见附件 1），并结合基础数据台账，将原料用能量不纳

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对本地区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完成的影响进

行测算分析。 

（二）切实加强企业层面数据填报。各市统计局要切实加强

对相关企业填报原料用能消费量的督促指导，推动相关企业严格

落实能源统计报表制度，按照统一规范的统计范围、计算方法、

统计口径、填报目录等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填报本单位原

料用能数据。各市能源局要督促相关企业及时将原料用能数据纳

入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。 

（三）及时开展各市数据统计。各市统计局要进一步加快统

计工作进度，及时统计核算形成本地区原料用能消费量、扣除原

料用能消费后的能耗强度降低率等数据，并按程序报送省统计局，

有效支撑统计数据发布、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等工作。各市能

源局要对企业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行审查，并与统计部门

做好沟通衔接，保证相关数据的一致性、可比性。 

（四）统一实施数据核算。省统计局牵头开展省级层面原料

用能数据统计核算，负责核定各市原料用能消费量、能耗强度降

低率等数据。全省及各市原料用能消费量以各级统计部门公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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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能源平衡表中用作原料、材料的终端能源消费量为准。 

二、科学实施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 

（一）原料用能不纳入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。在开展“十

四五”市级人民政府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中，将原料用能消

费量从各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，据此核算各市能耗强度降

低指标。 

（二）科学核算能耗强度及下降率。在核算能耗强度时，原

料用能消费量从各市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，地区生产总值不作调

整。在核算能耗强度降低率时，原料用能消费量同步从基年和目

标年度能源消费总量中扣除。 

（三）有效衔接节能目标任务。各市能源局要根据“十四五”

及年度下达的能耗强度降低目标，综合考虑原料用能扣减等因素，

科学确定各县（市、区）“十四五”及年度节能目标任务并做好组

织实施。 

三、有序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

（一）加强对项目节能报告编制指导。各市节能审查机关在

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中，要落实原料用能不纳入

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要求，指导有关单位在编制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节能报告中增加项目原料用能消费情况（具体要求见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科学开展分析评价。各市节能审查机关在实施项目节

能审查时，对于判断项目是否需要进行节能审查、由省级或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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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节能审查，以及评价具体项目能效水平的，主要参考该项目

包含原料用能在内的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增加值（产值）能耗等

数据。对于分析项目对本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影响的，主要

参考该项目扣除原料用能后的能源消费量和单位增加值（产值）

能耗等数据。

四、做好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、各有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原料用

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做好相关工作。各

级节能主管部门要统筹好原料用能扣减与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

控、节能管理等工作，引导用能单位持续提升原料用能利用效率，

做好原料用能数据运用。各级统计部门要指导用能企业按要求开

展原料用能统计核算，做好数据收集、统计、核算、发布等。

（二）规范数据报送和发布。各市、各有关部门要统筹有序

做好原料用能相关数据报送、发布等工作，切实加快工作进度，

确保数据质量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市、县能源局要定期组织开展节能

监察，关注企业原料用能消费数据统计和报告情况，压实企业主

体责任。各级统计部门要加强对原料用能数据的审核，对于虚报、

多报、瞒报或伪造、篡改数据，或编造虚假数据的企业，要依法

依规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加强能力建设。各级统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原料用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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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能力建设，研究适当提前相关数据统计报送时限，加强原料

用能统计核算培训，不断提升原料用能统计规范性和科学性。

附件：1.原料用能基础数据台账 

2.项目节能报告编制有关要求

山西省能源局 山西省统计局

2023 年 1 月 6 日 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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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项目节能报告编制有关要求 

参照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系列工作指南（2018年本）》

中节能报告编制要求，增加如下内容：

一、项目摘要表“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”一栏中增加“项

目原料用能消费量”一栏，填写项目原料用能消费量。

二、在“5.1 项目能源消费情况”后增加一节，题为“项目

原料用能消费情况”，对项目原料用能消费情况进行描述，并详细

核算项目原料用能消费量。

三、在第 6 章 能源消费影响分析中增加如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项目包含原料用能消费量时，对所在地完成能耗强度

降低目标的影响计算及评价。

（二）项目扣除原料用能消费量时，对所在地完成能耗强度

降低目标的影响计算及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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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能源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6 日印发 


